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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光大學課程分流實施辦法 

 

112.04.18 111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通過 

112.05.23 111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包裹通過 

 

第 1 條    佛光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因應產業需求，促進學用合一，強化學生多元就業

之競爭力，特訂定「佛光大學課程分流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 條    本辦法所稱之「課程分流」，係指本校單一學系（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），依學生

核心能力養成，將課程性質分流為以下三種型態： 

一、研究型課程：以學理訓練為導向之課程。 

二、實務型課程：以實務訓練為導向之課程。 

三、雙軌學習型課程：以學理與實務訓練為導向之課程。 

第 3 條    各學系（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）為推動課程分流，得考量專業特性及發展特色，

定位課程型態，可採下列推動策略與作法： 

一、教學創新。 

二、實習規劃。 

三、自我審查、評核與改善機制之建立。 

第 4 條    各學系(學位學程)得以學程化課程架構主體為原則，將「領域專業學程」依學理

訓練或實務訓練課程之比例定位： 

一、研究型課程比例達百分之七十以上者，定位為學理訓練型領域專業學程。 

二、實務型課程比例達百分之七十以上者，定位為實務訓練型領域專業學程。 

三、研究型與實務型課程比例相當者，定位為學理與實務訓練雙軌型領域專業學程。 

第 5 條    定位為實務訓練型領域專業學程應開設實習相關課程（含業界實習、專案實作、

專案開發、專題競賽等課程）、證照考試輔導課程，供學生修習。 

第 6 條    前條之學程化課程設計，原則上以大一、大二為探索學習階段，大三、大四為分

流與精進學習階段。 

於大一、大二時之探索學習階段，各學系(學位學程)導師應進行適性輔導，以便

學生規劃未來生涯發展方向（升學、就業）。 

於大三、大四時之分流與精進學習階段，各學系(學位學程)導師應持續對學生進

行適性輔導，並得依輔導情形調整分流方向。 

第 7 條    各院、系碩士班得考量各院、系碩士班屬性與特色，以培養學生畢業後具備「學

術專精」或「產業專精」能力為目標，重新檢視定位既有課程，適度增加實務型課程

選項與畢業學分數，強調課程中的實務報告或專題研究，若屬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者，

則鼓勵 碩士畢業論文以創作、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一般畢業論文。 

第 8 條    各學系（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）辦理課程分流成績優異者應予獎勵，其獎勵辦法



另定之。 

第 9 條    各學系（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）之分流學程課程架構，應經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

會審查，並送教務會議備查。 

第 10 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
佛光大學課程分流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

新舊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

第 2 條    本辦法所稱之「課程分

流」，係指本校單一學系（所、

中心、學位學程），依學生核

心能力養成，將課程性質分

流為以下三種型態： 

一、研究型課程：以學理訓練

為導向之課程。 

二、實務型課程：以實務訓練

為導向之課程。 

三、雙軌學習型課程：以學理

與實務訓練為導向之

課程。 

第 2 條    本辦法所稱之「課程分

流」，係指本校單一學系

（所），依學生核心能力養

成，將課程性質分流為以下

三種型態： 

一、研究型課程：以學理訓練

為導向之課程。 

二、實務型課程：以實務訓練

為導向之課程。 

三、雙軌學習型課程：以學理

與實務訓練為導向之

課程。 

臚列所有開

課單位 

第 3 條    各學學系（所、中心、

學位學程）為推動課程分流，

得考量專業特性及發展特

色，定位課程型態，可採下列

推動策略與作法： 

一、教學創新。 

二、實習規劃。 

三、自我審查、評核與改善機

制之建立。 

第 3 條    各學系（所）為推動課

程分流，得考量專業特性及

發展特色，定位課程型態，可

採下列推動策略與作法： 

一、教學創新。 

二、實習規劃。 

三、自我審查、評核與改善機

制之建立。 

臚列所有開

課單位 

第 4 條    各學系(學位學程)得以

學程化課程架構主體為原

則，將「領域專業學程」依學

理訓練或實務訓練課程之比

例定位： 

一、研究型課程比例達百分

之七十以上者，定位

為學理訓練型領域專

業學程。 

二、實務型課程比例達百分

之七十以上者，定位

為實務訓練型領域專

業學程。 

三、研究型與實務型課程比

第 4 條    各學系得以學程化課程

架構主體為原則，將「系專業

選修學程」依學理訓練或實

務訓練課程之比例定位： 

一、研究型課程比例達百分

之七十以上者，定位

為學理訓練型專業選

修學程。 

二、實務型課程比例達百分

之七十以上者，定位

為實務訓練型專業選

修學程。 

三、研究型與實務型課程比

例相當者，定位為學理

1. 因 112 學

年度起，

成立學士

班學位學

程，因此

新增開課

單位。 

2. 因應學程

2.0，修正

學 程 名

稱，將原

系專業學

程修改為

領域專業



例相當者，定位為學理

與實務訓練雙軌型領域

專業學程。 

與實務訓練雙軌型專業

選修學程。 

學程 

第 5 條    定位為實務訓練型領域

專業學程應開設實習相關課

程（含業界實習、專案實作、

專案開發、專題競賽等課

程）、證照考試輔導課程，供

學生修習。 

第 5 條    定位為實務訓練型專業

選修學程應開設實習相關課

程（含業界實習、專案實作、

專案開發、專題競賽等課

程）、證照考試輔導課程，供

學生修習。 

因應學程 2.0，

修 正 學 程 名

稱，將原系專

業學程修改為

領域專業學程 

第 6 條    前條之學程化課程設

計，原則上以大一、大二為探

索學習階段，大三、大四為分

流與精進學習階段。 

於大一、大二時之探索

學習階段，各學系(學位學

程)導師應進行適性輔導，以

便學生規劃未來生涯發展方

向（升學、就業）。 

於大三、大四時之分流

與精進學習階段，各學系(學

位學程)導師應持續對學生

進行適性輔導，並得依輔導

情形調整分流方向。 

第 6 條    前條之學程化課程設

計，原則上以大一、大二為探

索學習階段，大三、大四為分

流與精進學習階段。 

於大一、大二時之探索

學習階段，各學系導師應進

行適性輔導，以便學生規劃

未來生涯發展方向（升學、就

業）。 

於大三、大四時之分流

與精進學習階段，各學系導

師應持續對學生進行適性輔

導，並得依輔導情形調整分

流方向。 

因 112 學年度

起，成立學士

班學位學程，

因此新增開課

單位 

第 7 條    各院、系碩士班得考量

各院、系碩士班屬性與特色，

以培養學生畢業後具備「學

術專精」或「產業專精」能力

為目標，重新檢視定位既有

課程，適度增加實務型課程

選項與畢業學分數，強調課

程中的實務報告或專題研

究，若屬藝術類或應用科技

類者，則鼓勵 碩士畢業論文

以創作、展演連同書面報告

或以技術報告代替一般畢業

論文。 

第 7 條    各學系碩士班得考量各

系（所）屬性與特色，以培養

學生畢業後具備「學術專精」

或「產業專精」能力為目標，

重新檢視定位既有課程，適

度增加實務型課程選項與畢

業學分數，強調課程中的實

務報告或專題研究，若屬藝

術類或應用科技類者，則鼓

勵 碩士畢業論文以創作、展

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

告代替一般畢業論文。 

因應「以院為

核心」碩士班

招生，法規中

提到學系碩士

班部分，擬改

為院、系碩士

班 

第 8 條    各學系（所、中心、學

位學程）辦理課程分流成績

優異者應予獎勵，其獎勵辦

法另定之。 

第 8 條    各學系（所）辦理課程

分流成績優異者應予獎勵，

其獎勵辦法另定之。 

臚列有開課

單位 



第 9 條    各學系（所、中心、學

位學程）之分流學程課程架

構，應經系院校三級課程委

員會審查，並送教務會議備

查。 

第 9 條    各學系（所）之分流學

程課程架構，應經系院校三

級課程委員會審查，並送教

務會議備查。 

臚列有開課單

位 

 

 


